
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110年全國達福林匹克運動會選手育苗訓練營實施計畫書 

一、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0年 2月 22日臺教體署全(二)字第

1100005692號函。 

二、 目的： 

辦理達福林匹克教育，推展聽障學生運動風氣，學習運動知能及訓

練運動技能，建立規律運動習慣，進而發展專項運動競技能力，以

增進其身心健康，預為我國參加達福林匹克運動會、聽障青年世界

運動會及其他國際性青年聽障運動賽會儲備人才。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五、 辦理日期：110年 8月 2日至 9日(8天 7夜) 

六、 辦理地點： 

住都大飯店(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 398號) 

七、 參與資格及人數 

(一) 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對體育運動有興趣，能自理生

活並能接受基本體能訓練課程，目前在學之國高中聽障學生，

均可報名參加。 

(二) 本活動以受理 90人參與為限。 

(三) 為培養學員獨立自主、自我照顧之能力，本活動謝絕家長及

師長陪同。 

八、 報名方式及費用： 

(一) 自即日起至 5月 30日止，填妥報名表，檢附身心障礙證明及

學生證影本，並附上每人保證金 1000元，掛號郵寄臺北市大

同區昌吉街 55號 214室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收。先

到先受理，額滿為止。 

(二) 本活動免收任何費用，保證金於活動結束後無息退還。 



(三) 本活動期間由本會為參與學員辦理活動保險（300萬額度之

團體平安險）。 

九、 集合時地： 

地點 日期 搭車時間/車次 集合地點 

高雄 

8月 2日

(星期一) 

上午 8時 25分

(810車次) 
高鐵左營站 2樓車站大廳 4號出口 

臺南 
上午 8時 41分

(810車次) 
高鐵臺南站 1樓車站大廳 2號出口 

臺中 
上午 9時 36分

(810車次) 
高鐵臺中站 2樓車站大廳 1B出口 

臺北 上午 9時(集合)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備註： 

(一) 中南部學員請於上表高鐵(810車次)開車時間之前 30分鐘到達集

合地點。下車車站為高鐵桃園站。 

(二) 臺北學員於上表時間至臺北市立啟聰學校集合。 

十、 解散時地： 

區別 日期 搭車時間/車次 解散地點/時間 

臺北 

8月 9日

(星期一) 

下午 1時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下午 1時 30分) 

臺中 
下午 1時 34分

(829車次) 

高鐵臺中站(下午 2時 17分) 

臺南 
下午 1時 34分

(829車次) 

高鐵臺南站(下午 3時 13分) 

高雄 
下午 1時 34分

(829車次) 

高鐵左營站(下午 3時 25分) 

 

十一、 活動及課程內容(如附件一) 

十二、 附則： 

(一) 為縮短中南部地區學員往返之交通時間，建請學員及家長依

據本計畫書第九項集合時地及第十項解散時地所載高鐵往返

車次及時刻，預先訂購高鐵去程(前往高鐵桃園站)及回程車

票半票，並保留票根，票款由本會補助。 



(二) 本會將指派工作人員於上表所載各地區集合時地引導學員搭

乘高鐵，並陪同往返。 

(三) 活動期間將發給每人短袖運動衫，並因應防疫需求，發給足

夠數量之口罩、酒精洗手液(活動期間請全程配戴口罩並隨時

洗手)。 

(四) 請學員攜帶換洗衣物(以運動衣物為主)、運動鞋、個人盥洗

用具、健保卡及身心障礙證明，準時抵達集合地點。 

(五) 活動期間聽從團隊指導老師指揮，不脫隊行動，按時作息。

若發覺身體不適或無法適應課程，請立即報告指導老師。 

(六) 請家長協助依據本活動集合及解散時地資訊，準時接送。 

(七) 本活動課程內容具備整體性及連續性，故須全程參與，無法

全程參與者請勿報名。 

十三、 本實施計畫書經陳報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